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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JND65-2024-0001

景宁畲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文件
景 宁 畲 族 自 治 县 财 政 局

景农发〔2024〕87号

关于印发景宁县配方肥推广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乡镇(街道)及相关主体:

为促进科学施肥技术成果应用，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，推

动农业投入化肥定额制实施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农业可持续发

展，根据省市相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现将《景宁县配方

肥推广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。本通知自发文一个月后施行，2024

年 1月 1日至发文之日内参照该文件执行。

景宁畲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 景宁畲族自治县财政局

2024年 8月 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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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宁县配方肥推广实施方案

根据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开展中央环保督察涉

农问题整改重点工作专项调度和调研指导的通知要求，结合我

县实际，推广配方肥以每年发布的主推配方为主（附件 1），按

方施肥的单个养分可上下浮动 2 以内且总养分上下浮动不超过

4。为方便推广应用配方肥和按方施肥技术，各销售企业根据

农户施肥习惯和目标产量,结合配方肥自身特性,自行制定施

肥推荐方案。按照“轻简化”栽培技术要求指导农户按“方”

施肥，最多分三次施肥，养分折纯用量不得高于农作物化肥定

额制施用标准参考指标。

一、主要目标

进一步加快我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应用、促进配方肥和按

方施肥落地，全面推进农作物化肥定额制施用，提高测土配方

施肥覆盖率。确保我县完成配方肥和按方施肥推广应用任务

0.35 万吨以上。

二、补贴品种

按照省、市、县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发布的作物施肥主推配

方，以氮、磷、钾等化肥和有机物质为主要原料，通过复混（合）、

掺混或加工而成的肥料，包括复混（合）肥料、缓（控）释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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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、有机无机复混肥等。产品应符合相关标准并通过县级农业

农村行政主管部门登记或备案。

三、补贴对象

拟对符合我县主要农作物绿色生产的主推肥料配方销售

予以补助，补助采用农资店备案制和申报制。现将具体补助方

法制定如下:

(一)农资经营主体销售补助:为从销售主体抓起推广配方

肥，鼓励农资经营店销售配方肥。对我县销售农作物肥料主推

配方肥给种植主体和农资经营点进行补助，总量不超过 0.35

万吨，补助标准 50 元/吨。直接销售给种植主体的农资店要及

时在电脑上录入相关信息（进货及销售记录），并出具相关票

据给农户，销售记录台账和农户的购买票据台账要一一对应起

来，如缺失任何一方，则两方均不享受补助。农资店申请销售

补助时应及时通知当地乡镇（街道）农技人员到现场开展核查，

核实无误后由乡镇统一填报《景宁县配方肥推广农资店补助申

报表》（附件 3），经辖区乡镇（街道）农业分管领导签字盖章

送县农业农村局土肥植保中心备案审核。

对配方肥一次销售数量在 0.05 吨-0.5 吨的小规模农户采

取销售端直补方式让利，补贴方式参照《景宁县配方肥推广实

施方案补贴细则》（景农发〔2022]132 号）文件执行，小规模

农户在农资店购买配方肥按购买数量 300 元/吨直接减补补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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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贴金额由各农资供应点先行垫付。各农资店负责填报《景宁

县配方肥和按方施肥销售单》（附件 2 三联单：存根联、农户

联、报账联，其中报账联送辖区乡镇审核备案，农户联给购肥

主体存档）,农资店垫付金额和补贴数量报所属乡镇街道农技

人员核实后，由乡镇填报《景宁县配方肥推广农资店补助申报

表》（附件 3），经辖区乡镇（街道）农业分管领导签字盖章送

县农业农村局土肥植保中心备案审核，核对无误后与农资店补

贴 50 元/吨一并拨付。

(二)使用主体补助:以种植粮油作物和主要经济作物（茶

树、果树、蔬菜）为主的使用主体每吨补助 300 元，0.05 吨以

上起补，农户需提供发票或收款收据(肥料养分配比需标明)和

配方肥购买记录并与农资店的电脑台账要一一对应起来，如缺

失任何一方，则两方均不享受补助。使用主体需提供发票（或

收款收据）及配方肥购买记录给属地乡镇（街道）农业农村公

共服务中心审核，各乡镇(街道)农业农村公共服务中心对农户

上报资料真实性进行审核；规模主体（指一次性购买配方肥数

量超过 0.5 吨的农户）的补贴金额及购肥数量应经乡镇公示（需

留存公示照片），并统一填报《景宁县配方肥申请表及景宁县

配方肥购肥联系单》（附件 4-5）及《景宁县配方肥推广种植主

体补助申报表》（附件 6），分管领导签字盖章后报县土肥植保

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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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内容如有不清楚或者异议的，以景宁县土肥植保中心

解释为准，联系电话:0578-5081520。

四、资金安排及补助发放

景宁县范围内满足条件的主体均可申请补助，从每年 3 月

1 日起开始补助，补助申请截止时间至 10 月 18 日止,销售主体

需将施肥建议卡上墙，根据种植作物及面积给使用主体提供施

肥建议，配合乡镇（街道）按时填报补助申报表和补助佐证资

料。景宁县土肥植保中心审核汇总后报县财政局申请补助，财

政局审核后将补助资金拨付给乡镇（街道），再由乡镇（街道）

拨付给相关主体。各享受补助主体有义务配合相关科室部门的

调查、审计等工作，对于提供虚假材料套取补贴的一律取消补

助，已发放的予以追缴。

五、各单位职责

(一)乡镇（街道）农业农村公共服务中心职责。

指导辖区范围内农资店做好台账记录，按时上报推广补助

申报材料（乡镇公示材料），对申报补贴材料的真实性进行把

关。

(二)县土肥植保中心职责。统筹协调指导全县配方肥

推广工作;负责申报内容进行审查，按照申报情况安排补贴对

象以及补贴标准调整。加强补贴资金的监督和管理，及时了解

实施情况、资金使用情况，建立补贴资料备查档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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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职责。负责督促农资经营主体

切实做好台账记录工作,依法查处农资领域。各类违法违规行

为。

附件：1.景宁县农作物肥料主推配方

2.景宁县配方肥和按方施肥销售单

3.景宁县配方肥推广农资店补助申报表

4-5.景宁县配方肥申请表及景宁县配方肥购肥联系单

6.景宁县配方肥推广种植主体补助申报表

抄送：市农业农村局；县府办、县财政局、县统计局、县供销合作

社联合社。

景宁畲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4年8月1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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